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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西安音乐学院 2024 年春季运动会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
西安音乐学院体育工作委员会

二、承办单位

人文学院、教务处、工会

三、协办单位

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工作处）、团委、各院系

四、竞赛日期

2024 年 4 月 29（星期一）、4 月 30 日（星期二）

五、竞赛地点

西安音乐学院操场

六、竞赛分组

1.初中男子组 2.初中女子组

3.高中男子组 4.高中女子组

5.大学男子组 6.大学女子组

7.教工组

七、竞赛项目

（一）田径项目（30 项）

1.大学男子组（6 项）：100 米、200 米、1000 米、跳高、跳

远、掷实心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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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大学女子组（6 项）：50 米、200 米、400 米、跳高、跳远、

掷实心球

3.高中男子组（5 项）：100 米、200 米、跳高、跳远、掷实

心球

4.高中女子组（5 项）：50 米、200 米、跳高、跳远、掷实

心球

5.初中男子组（4 项）：100 米、200 米、跳高、跳远

6.初中女子组（4 项）：50 米、200 米、跳高、跳远

（二）集体项目（11 项）

1.大学组（4 项）：4×200 米混合接力（2 男 2 女）、50 米混

合迎面接力（8 男 8 女）、三分钟跳大绳（1２人）、同心击鼓（5

男 5 女）

2.高中组（2 项）：50 米混合迎面接力（8 男 8 女）、三分

钟跳大绳（1２人）

3.初中组（2 项）：50 米混合迎面接力（8 男 8 女）、三分钟

跳大绳（1２人）

4.教工组（3 项）：三分钟跳大绳（1２人）、同心击鼓（5 男

5 女）、拔河比赛（10 人）

八、参赛办法

（一）学生组

1.凡统考在籍初中生、高中生、大学生、研究生均可报名参

加相应组别的比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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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附中以班为单位，大学组除音乐教育学院组织 2 个队，研

究生部单独组队外，其他专业以院、系为单位报名参加比赛。

3.报名规则

（1）每个单项每队限报 4 人，每人限报 2 项（不包括集体

项目）。

（2）三分钟跳大绳每队限报 1２人（包括摇绳），男女不限。

（3）50 米迎面接力，每队限报 8 男 8 女（比赛顺序为女前

男后）。

（4）4×200 米混合接力每队限报 2 男 2 女。

4.各单位可报领队、教练员各一名。

5.各系、队报名表必须填写清楚，报名时请将成绩好的队员

写在前面，以便合理编排，报名表填写后原则上不予更改。

（二）教工组

1.凡我校工会会员，身体健康者均可报名参赛，未报名者不

得参加，更不能冒名顶替。

2.教工组以工会分会为单位组队参加比赛，人员不足的可与

其他分工会联合组队。

竞赛办法

（一）50 米、100 米进行预、决赛，其它项目均进行决赛；

进行预、决赛的项目按预赛成绩取前 8 名参加决赛。每项报名参

赛不足 3 人（队），则取消该项目比赛。

（二）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，必须按规定佩戴号码布、穿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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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鞋，否则一律不得参加比赛（号码布由大会统一分发）。

（三）在检录、比赛时，若发现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者，除

取消该运动员所有成绩外，同时取消该单位精神文明奖的评选资

格，并通报全院。

十、集体趣味项目比赛办法

（一）同心击鼓

1.场地与器材：篮球场半场；系有多根长引绳的同心鼓，排

球一个。

2.比赛方法：每队 11 人，颠球运动员男、女各 5 人，比赛

开始前，1 人负责放置排球，其中 10 名颠球队员分别拉住同心

鼓的延长引绳，裁判员发令后开始比赛，队员们齐心协力将球连

续颠起，在 2 分钟时间内累计颠球次数。

3.竞赛规则及相关要求

（1）从裁判员发令开始计时并计数，比赛规定时间为 2 分

钟，累计颠球总次数多者则名次列前。

（2）颠球过程中保证排球每次颠起均离开鼓面二十厘米以

上，滚动和微微离开鼓面不计入总数。

（二）三分钟跳大绳

1.场地与器材：篮球场半场；大绳若干条。

2.比赛方法：每队共 12 名运动员（包括摇绳者），男女不限。

裁判员发令后开始比赛，比赛队员从绳子的一边按顺序“8”字

绕绳，比赛采取三分钟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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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竞赛规则及相关要求

（1）从裁判员发令开始计时并计数，比赛结果以三分钟内

有效跳绳总次数为最后成绩，失误、摇空绳或绊绳不计数，总次

数多者名次列前。

（2）按指令要求人、绳从静止开始起跳，抢跳将从总数中

扣除 5 次。

（3）两名摇绳队员间距不小于 3.6 米。

（三）拔河比赛

1.场地与器材：篮球场；拔河绳一条。

2.比赛方法：比赛开始前，各队按每 10 人一路纵队双手握

绳的要求准备好，比赛开始后，双方运动员同时发力，将对方拉

过赛场规定的河界线为赢。比赛实行单淘汰制，采取抽签分组，

每队 10 人(每队至少有 5 名女教职工),获胜队伍进入下一轮比

赛。每轮比赛一局定胜负。

3.竞赛规则及相关要求

（1）除参赛选手以及裁判等工作人员外，其他人员不得进

入拔河道。

（2）比赛中允许一名教练指挥队伍，必须在拔河道之外侧，

左边或右边都可以，但不可妨碍裁判员执裁。

（3）比赛期间，不可进行队员替换。

（4）为保证比赛的安全，参赛队员一律不得穿钉鞋参加比

赛，裁判未判胜负前，手不能松开绳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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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两队之间比赛不限制时间，一直到能判断胜负为止。

十一、录取名次、计分和奖励

（一）学生组

1.个人参赛项目奖励前六名，录取前八名计入团体总分；集

体项目奖励前三名，录取前八名计入团体总分，参赛不足 9 人(队)

减一录取。若团体得分相等，则以破记录多者名次列前，若再相

等，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，其余类推。

2.各项目录取前８名，分别按 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计

分，集体项目和破学校记录者，积分加倍。首设项目无破记录奖，

集体项目破记录按三倍积分计算。

3.比赛时每位运动员不分赛次、轮次，只要破记录表中成绩

都加分，但同一项目中一人多次破记录，只给一次加分和奖励。

4.各项目名次出现名次并列时，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名次空

出，空出名次的分值与获得名次的分值相加后的平均数，作为并

列名次的所得分值。

（二）教工组

各比赛项目均设一等奖一名，二等奖两名，三等奖三名，优

秀组织奖若干，分别给于相应奖励。

十二、个人项目无故弃权一项，从本队团体分中扣除 1 分，

集体项目无故弃权一项，从本队团体分中扣除 2 分，教工组不计

算团体总分。

十三、若参赛运动员或队因故不能参加比赛，在该项目检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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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由领队、教练或工作人员向检录裁判请假。

十四、参赛队及队员若对判罚有异议，由参赛队伍领队向仲

裁组提出。

十五、其他

（一）运动会裁判员由承办单位聘请。

（二）本规程解释权属西安音乐学院体育工作委员会。

（三）未尽事宜，由西安音乐学院体育工作委员会决定。


